协 议 书

甲方：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
    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
甲乙双方确认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 2024 年 03 月 22 日解除，甲方为乙方缴纳社保、公积金截止2024年3月。
 甲方于2024 年 04 月 30 日前支付乙方 2024 年 3月份工资。

 甲方于  2024  年  04  月  30 日前一次性支付乙方经济补偿金人民币 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元）（税前/税后）。

4、  本协议相关资金结算支付后，甲乙双方因劳动关系形成的各种经济、社会保险等关系就此结束，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，双方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、奖金、加班费、休假、社保等所有事宜再无争议。乙方承诺不再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向甲方主张权利。

5、  乙方确保不向任何人泄露本协议内容，确保不损害甲方各项利益和声誉。

6、 甲乙双方应自觉遵守本协议，如有一方违反，另一方将保留追究    

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